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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每手買賣單位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股本每股面值0.2

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將

由2,000股股份改為500股股份，自2011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起生效。相關交

易及其他安排之預期時間表載於下文。

本公司股東（「股東」）可於2011年6月23日（星期四）至2011年8月1日（星期一）（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營業時間內，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提交彼

等現有每手買賣單位為2,000股股份之股票，免費換領每手買賣單位為500股股份之新

股票。

董事會宣布，股份於聯交所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將由2,000股股份改為500股股份，自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起生效。

董事認為以縮減每手買賣單位之方式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可提升股份之流通量，從而有

助本公司吸引更多投資者及拓闊其股東基礎。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將不會改變股東之有關

權利。

預期時間表

以每手買賣單位為2,000股股份之現有股票免費換領

每手買賣單位為500股股份之新股票首日 . . . . . . . . . . . . . . 2011年6月23日（星期四）

股份以舊每手買賣單位2,000股股份在

原有櫃位買賣股份之最後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7月7日（星期四）

每手買賣單位由2,000股股份更改為

500股股份之生效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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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手2,000股股份為買賣單位之原有股份買賣櫃位轉為

以每手500股股份為買賣單位之股份買賣櫃位 . . . .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以每手2,000股股份為買賣單位之

臨時股份買賣櫃位開放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並行買賣首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以每手2,000股股份為買賣單位之

臨時股份買賣櫃位關閉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7月28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

股份並行買賣結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7月28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

以每手買賣單位為2,000股股份之現有股票免費換領

每手買賣單位為500股股份之新股票最後日期 . . . . . . . . . . . . 2011年8月1日（星期一）

換領新股票

股東可於2011年6月23日（星期四）至2011年8月1日（星期一）（首尾兩天包括在內）營業時

間內，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

號金鐘匯中心26樓）提交彼等現有每手買賣單位為2,000股股份之股票，免費換領每手買

賣單位為500股股份之新股票。在此期間後，換領任何股票將須就每發行一張每手買賣

單位為500股股份之新股票或每提交一張現有股票（取涉及股票張數較多者），支付費用

2.50港元（或聯交所不時指定之較高金額），方獲受理。

預期股東將可於為換領而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提交現有股票起計10個營業日內，於

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領取新股票。除每手買賣單位之股份數目有所更改外，新股票之

格式及顏色均與現有股票相同。

自2011年7月8日（星期五）起，所有新股票將以每手買賣單位為500股股份發行（惟碎股或

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另獲指示者除外）。所有以每手買賣單位為2,000股股份發行之現

有股票將繼續為該等股份之合法所有權之良好憑證，可作有效轉讓、交收及結算用途。

承董事會命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林文鈿

香港，2011年6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文鈿先生、陳佩雯女士及米田裕二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奧野善德先生、辻晴芳先生、吉田昭夫先生及小松隆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林貝聿嘉教授、沈瑞良先生、鄭燕菁女士及邵公全博士。

– 2 –


